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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卢　炯　星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未来共同发展战略 ,《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

虽然在环境资源方面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 ,但尚未将可持续发展作为

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 ,修改我国《宪法》、《环境保护法》及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

律、法规 ,并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和《环境与资

源教育法》,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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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我国的环境资源立法

1972 年 ,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 114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预示着人

类环境时代的开始。此次会议最重大的意义是产生了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近的思想。1987

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 ,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

思想的成熟。1992 年 ,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

同发展的战略 ,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的赞同。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 ,我国于 1992 年 8 月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 10 大对策 ,

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994 年 3 月 ,我国发布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中国 21 世纪

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 ,提出了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 ;1996 年 3 月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 ,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 ,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①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 ,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 ,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

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改变人

类对于自然的态度 ,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因此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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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79 年我国就颁布了《环境

保护法》,确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1982 年 ,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规定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

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此外 ,由全国人大通过和修改通过了许多环境

保护的专门法律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管理的法律 ,其中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

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水土保持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文物保

护法》等 ;由国务院制定并公布或经国务院批准而由有关主管部门公布了大批有关环境与资源

保护的单项法规 ,其中包括为了执行环境与资源基本法和法律而制定的实施细则或条例以及

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所制定的单项法规 ,如《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

则》、《森林法实施细则》、《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海洋倾废管理条

例》、《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由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

际情况 ,制定和颁布了 600 多项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另外 ,我国还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样品标准和方法标准 ,基本上建立了环境标准的法律体系。

到 1995 年底 ,我国颁布了 364 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②

为了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 ,维护国家的环境权益 ,承担应尽的环境保护义

务 ,我国缔结和参加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

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南太平洋无核区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东南亚及太平

洋区植物保护协定》等几十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

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 ,以环境与资源保

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和以我国缔结参加的有关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

协定为辅的较为完备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市场

主体为了达到个人的经济利益 ,往往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 ,加之我国环境和资源的立法也

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就使我国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我国环境与资源存在的若干问题

在 20 世纪里 ,世界环境污染公害事故和公害病显著增加。30～60 年代发生了马斯河谷

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疼痛病

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旧八大公害事件”;80 年代又发生了意大利塞维索化学

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件、前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瑞士巴塞尔赞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全球大气污染

和非洲大灾荒等“新八大公害事件”。③近年来 ,我国学者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 7 个方面 :“三废”物质污染、噪音

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核污染。④

我国在环境污染的防治和资源保护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但也还存在着以下三个

方面的问题。

(一)我国生态环境存在恶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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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同时 ,生态环境却在恶化 :大气污染居高不

下 ;水资源持续短缺 ,水质污染明显加重 ;土地退化与耕地占用严重 ;森林减少 ,水土流失加剧 ,

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展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 ,污染事件不断增多 ⋯⋯突出的现象

是 :水土流失的危害已经扩大到全国耕地面积的 1/ 3 ;500 多条主要河流和几乎所有的湖泊受

污染面积达 82 %以上 ;全国城市的居民正呼吸着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 10 倍

以上的污浊空气 ;而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下游 ,一年中有 200 天可以被改称为“母亲沙滩”。

1998 年夏季长江全流域持续两个月的水灾造成了巨大损失 ,这也与生态环境遭破坏有很大关

系。⑤《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九五”计划期间 ,我国

将重点解决“三河”(淮河、海河和辽河) 、“三湖”(太湖、巢湖和滇池) 、“两区”(酸雨污染区、SO2

控制区)的污染控制问题。⑥这也反映了上述“三河”、“三湖”、“两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到

了非“重点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二)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是环境投资总量小 ,历史欠帐太多。“八五”期间 ,国家环

保投入 1102 亿元 ,按 1990 年的价格计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 0. 69 % ,没有达到

“八五”计划规定的 0. 85 %的目标。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

均水平。⑦我国目前总的环境投资缺口大约为 2500 多亿元 ,而现在的投资额仅占需要投资额

的 6. 3 %。⑧发达国家的环境投资通常要占到 GNP 的 1. 5 %以上。例如 ,美国每年用于环境保

护的投资在 800 亿美元以上 ,日本在 700 亿美元以上 ,美国每年用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的

费用超过了 1500 亿美元。据一项对 80 年代中期情况的研究表明 ,我国因环境污染每年造成

的经济损失达 382 亿元 ,部分自然生态环境遭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 500 亿元 ,两项合计

达 882 亿元 ,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64 %。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料的统计 ,美国等发

达国家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为 3～5 %。可见我国的环境

污染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⑨

我国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建立的。随着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 ,现行的环保投

资体制存在着一个如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问题。总的来说 ,我国

环保投资体制的改革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体制的改革。1984 年初 ,国家规定了环境保护

的 8 条资金渠道 ,这标志着我国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开始 ;1986 年 ,国家又进行了环保补助资

金“拨改贷”的试点 ;1988 年 ,国务院发布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同时又

试点建立环境保护投资公司。从目前现状来看 ,这些环境投资体制改革和试点涉及的范围有

限 ,改革的力度也不够 ,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⑩

(三)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存在的问题

1.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尚未成为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

现行《宪法》虽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

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 ,但不足的是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

想。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 ,同样

也存在这个问题。然而 ,我国制定的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 10 大对策和《白皮书》以及《纲要》,

都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这就说明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的法

律和环境与资源的政策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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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在我国 80 年代制定的单项自然资源法中 ,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

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 ,对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具体的规定 ,致使这些自然资源

的法律难以适应生态的环境保护的需要。

2. 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于 1992 年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而环境与资源立法相当一部分是

1992 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 ,这些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法律规定已明显地与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下 ,必须强化环境资源保护在政

府决策中的份量 ,增加环保投入 ,为环境资源计划管理提供现实办法。现行法律确立的以行政

区划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已造成了污染范围的扩大、跨区域及跨流域的污染情况严重而得不

到有效遏制 ,以城市为主的污染正逐渐向农村蔓延。

目前执行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 ,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这种超

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为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

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 ,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能

力资源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外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环境保护投资条款

与市场经济下环境事权分配和国民经济融资体制不尽符合 ,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3. 我国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之间也不统一

我国环境法与资源法之间存在不统一的现象。例如 ,《环境保护法》第 6 条规定国家环境

保护局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局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 ,统管全国或地方的自然资源保护

工作和污染防治控制工作 ;然而在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各自然资源专管部门的

职责和权限 ,却未规定环保主管部门的权限。这种立法倾向显然是把环保主管部门排除在自

然资源保护管理部门之外 ,明显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 ,从而造成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再如 ,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 ,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必

须执行 ,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缴纳排污

费即可 ,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 ,造成法律体系内

部的不协调。还有 ,我国虽然已制定了各种环境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 ,但并未将其列入《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中 ;《水污染防治法》将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权划给各级

政府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这些做法的结果使得大量的相关法规散见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 ,实质上是法出多门 ,重规章而不重法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环境法律体

系结构上的一个缺陷。�λϖ

4. 我国缺乏一部自然资源的基本法 ———《自然资源法》

我国从 80 年代以来颁布了几部自然资源的法律 ,其中包括《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

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比较单一和分散 ,不

能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因而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 ,以广

泛、全面地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5. 我国还缺乏环境与资源教育的立法

三、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必须进行修改和完善 ,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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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一)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 ,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合编的《保护地球 ———持

续生存战略》明确提出 ,各国应通过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宣言和盟约 ,使各国对可持续

生存的道德准则作出承诺 ,并应将可持续生存原则纳入各国的宪法和立法之中 ;所有国家应保

护人权、子孙后代利益及地球生产率和多样性的环境法综合体系 ;应对现行的法律和行政的控

制进行审查 ,改进其弱点 ;到本世纪末 ,所有地方都应完成对国家法律的审查 ,目的是重新制定

法律 ,适应持续生存的需要。因此 ,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应根据以上的精神和我国的实际情

况 ,加以修改和完善。

1. 修改现行《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条款 ,应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修改 ,增加可持续发展的

内容。因为 ,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 ,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

的 ,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应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

2. 修改《环境保护法》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由于制定的时间较早 ,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应加以修改和补充

———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作为指导思想并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以适应保护环境与资源的

需要。另外 ,《环境保护法》中还存有计划经济的痕迹 ,以致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

悖 ;《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 ,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 ,其结构中仍然保留了

大量实施法的内容 ,其内容已经溢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范围 ;《环境保护法》突出的问题就是

对自然生态和资源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太少 ,以致于该法呈现出浓厚的污染防治法的色彩。这

些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 ,应给予特别注意。

3. 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

在修改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时 ,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作

为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 ,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贯彻到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

法规过程的始终。二是在环境与资源的立法中 ,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

目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 ,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因此 ,环境与资源的管理也要引入市场机制 ,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

环境问题。国家应制定有利于环境的产业政策 ,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减少环境污染 ,建立并

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要按照“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

的原则 ,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 ,促使排污单位积极治理污染。三是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

现的新领域、新问题进行立法。四是加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借鉴国际上环境

与资源立法的经验 ,引进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先进的手段、技术 ,使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内

容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的内容相一致。

(二)进一步加强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

1. 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目前 ,我国制定《自然资源保护

法》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

的 ;《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然资源的管理主体及管理

体制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补救 ;自然资源的保护 ;不当利用自然资源的责任 ;自然资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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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有偿利用及收费制度 ;自然资源税 ;保护自然资源的教育以及违反《自

然资源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等。

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以合理利用和

开发自然资源 ,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生活的需要 ,同时能满足下一代的合理需要。《自然

资源保护法》应修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然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

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管理自然资源 ,做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保

护同时进行。

2. 加强国家对环境资源投资的宏观调控 ,制定《环境污染税法》和《环境保护投资法》

据预测 ,1995～2000 年我国在环保方面的总投资需求将达 4000 亿元。�λω根据联合国预测 ,

2000～2025 年全世界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 ,如果保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 ,可以大体上减缓

环境恶化 ;如果上升到 2 % ,可以使环境恶化得到初步控制 ;如果上升到 5 %左右 ,可以完全控

制住环境恶化 ;如果上升到 8～10 % ,方可实现环境的良性循环。而在我国财政中 ,环保的投

资份额偏小 ,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λ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家必须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进

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 ,并且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作为产业政策实现的手

段 ,加强环境保护投资的宏观调控。

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环保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国家须运用税收手段对排污者课征环

境保护税 ,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之策。当前 ,急需制定《环境

污染税法》。根据我国实际 ,该法应对以下污染进行征税 : (1) 水污染税 ,即对工业废水的排放

以量为依据进行征税 ; (2)二氧化硫税 ,即以企业排放硫的数量作为课税依据 ; (3)燃料税 ,即以

燃料产品的销售数量为计税依据 ; (4)垃圾税 ,即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进行征税。

《环境保护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 ,制定环境保护投资发展

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战略。其中包括制定全国和各地区、行业的环境投资发展战略 ,环保

投资的总体规模、投资方向 ;环保投资筹集 (包括政府财政预算) ;排污费收入 ;发行中长期环境

债券或股票 ;适当利用外资 ,采用 BO T 投资方式 ,解决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建立环保基金 ;

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援助 ;环保投资资金及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效益管

理 ;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和结构 ;环保投资的信息系统 ;违反《环境保护投资法》的法律责任等。

3. 制定《环境与资源教育法》(略)

注释 :

①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环境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6 年第 17 号 ,第

658 页 ,第 659 页。

③参见吕忠梅主编 :《环境资源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3～17 页。

④⑤参见刘健 :《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前沿》1998 年第 24 期。

⑥参见王乔、周全林 :《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总体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999 年第 3 期。

⑦参见夏杰长 :《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探析》,《南方经济》1999 年第 1 期。

⑧⑨⑩�λω参见赵旭 :《试论环境保护投资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投资研究》1998 年第 1 期。

�λϖ参见张善信 :《中国环境保护法理若干问题》,《中国软科学》1999 年第 2 期。

�λξ参见志宏 :《我国环境保护的财政对策》,《财政研究》199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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